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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高新区促进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
发展若干政策

(征求意见稿)

为扎实推进中国(大连)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，

加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，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

公厅关于 2025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(财办建[2025]9 号)要求，以及《辽宁省促进跨境电商加快

发展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 年）》《大连市促进跨境电商加

快发展行动方案(2026-2028 年)》等相关文件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高新区依法经营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跨境电子

商务相关主体或具有独立经营资质的分支机构。其业务聚焦

在跨境电商产业领域，包括但不限于建设产业园，从事跨境

电商出口业务，产业生态建设及运营，建设独立站、海外仓

储体系和国际通道体系，开展海外品牌推广等范围。

二、支持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

1.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。对使用高新区国有产业楼

宇建设的定位明确、产业特色突出、功能配套完备的跨境电

商产业园，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，给予连续三年、每年最高

400 万元资金支持。

三、支持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引领

2.支持跨境电商规模型企业集聚发展，发挥其示范引领

作用。鼓励境内外具备行业影响力与成熟运营能力的跨境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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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平台、卖家、供应链企业，以及跨境支付与结算、大型贸

易、国际物流等领域的配套服务机构，以规模化布局、专业

化运营的方式在高新区集聚发展，推动跨境电商产业资源高

效整合，持续健全产业生态体系。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，给

予一次性资金支持，最高 100 万元。

四、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生态建设

3.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。鼓励跨境电

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发展中心。通过打造服务平

台，向高新区内入驻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品牌营销、财务

合规、知识产权、涉外法律、产品认证、代运营等跨境电商

相关专业服务，以助力企业出海推广销售；运维数字中台、

打造本地自学习 AI 工具，提升服务平台赋能效率与专业性，

实现品牌出海服务的精准化、数据化，向政府提供全流程数

据推送及数据分析汇总服务，推动品牌出海从经验驱动向数

据驱动转变加快数字化转型。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的出海产

业发展中心，给予连续三年运营费 50%的资金支持，每年最

高 300 万元。

4.支持跨境电商人才体系建设。鼓励跨境电商产业园或

出海产业发展中心围绕跨境贸易与跨境电商发展需求，开展

多层次、多形式的人才培养与技能培训，吸引境内外企业来

连参与跨境电商实操实训；通过邀请行业专家、头部平台营

销部门及实战导师，开展行业经验分享、平台拓展服务与专

题技能培训；重点引导外语类人才转型再就业、关注并从事

跨境出口业务；深化校企合作，鼓励与高校合作开设跨境电



3

商相关课程并落地实训教学、提供实习岗位和就业岗位、及

就业保障。对区及主管部门认定的培训对象实现网上开店和

销售或实现在本地跨境电商企业就职的跨境电商产业园或

出海产业发展中心，给予连续三年每场活动最高 1 万元资金

支持，每年最高 30 万元。

五、支持海外仓储体系建设和国际通道体系建设

5.支持完善跨境贸易出口配套设施建设。鼓励跨境电商

企业加快布局跨境电商出口设施，支持企业开展海外仓储配

套设施建设、使用及运营，提升跨境运输体系建设水平与履

约能力。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，对其海外仓储配套设

施建设、使用及相关运营给予 50%的资金支持，每年最高 50

万元。

6.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国际通道业务。为降低国际通道业

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，助力跨境电商企业扩大出口规模，经

区级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，按其年度内实际产生的国际通道

业务给予连续三年 20%的资金支持，每年最高 10 万元。

六、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

7.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开展海外自有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

及国际品牌认证工作。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，按其当

年在海外新注册自有商标、新申请专利、新完成国际认证方

面给予 50%资金支持，每年最高 5 万元。

8.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开展海外品牌及产品推广。支持跨

境电商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、搜索引擎、社交媒体等渠道

进行海外品牌与产品推广，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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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每年实际开展的流量推广及广告推广方面给予 50%资金支

持，每年最高 30 万元。

9.鼓励跨境电商企业搭建并运营海外独立站，拓宽产品

销售与品牌推广渠道。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，在其建

设独立站所需的插件、软件、（云）服务器购买/租赁等（不

含人工费）方面，给予一次性 50% 的资金支持，最高 5 万

元。

10.鼓励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发展中心开展国际展会服务。

支持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发展中心组织区内跨境电商企业参

加国外重点行业展会、选品会、海外推介会等宣传活动。经

区级主管部门认定的出海产业发展中心，给予参展活动 50%

的资金支持，连续 3 年，每年最高 30 万元。

七、 支持做大跨境电商市场规模

11.支持享受首单滞销风险补偿。为打造“中国制造，

大连出海”的特色名片，积极探索外贸出口新路径，努力破

解企业海外销售拓局难题，鼓励跨境电商服务商、渠道商、

销售商下场陪跑，直接为国内优质出口品牌产品提供“包销

+包运+包结算”等一站式出海包销服务，大力吸引优质企业、

品牌来连通过包销服务出海，全数据流程护航企业、品牌，

以高效完成全球销售布局，助力生产销售企业攻克首单成交

难关。对服务商、渠道商、销售商等高新区内经营主体承销

首次出海企业海外首单业务，给予首单滞销风险补偿资金支

持，全方位降低合作风险，全力撬动首单成交、赋能企业出

海。如果首次出海企业首单出海产品进入指定海外仓后滞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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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 6 个月，经区级主管部门认定，对促成首单对接并实际承

受损失的经营主体，按首单交易金额给予 30%补偿，单笔订

单最高 10 万元。首单滞销风险补偿资金的总额度首年不超

过 30 万元，第二年、第三年分别不超过 50 万元。

八、附则

同一企业获得过同类型市级及以上资金支持的可重复

申报区级政策。存在失信惩戒、重大违法违规、拖欠应缴还

财政资金的企业不得申报。存在未诚信纳税，无用工、固定

生产经营场所等情况的空壳企业不得申报。

本政策签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。

本政策由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具体

解释工作由投资促进局会同相关单位承担。同一项目、同一

事项同时符合本政策和高新区其他专项支持政策的，按照

“从高从优不重复”的原则给予支持。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

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，从其规定。本政策施行年度限额

内总额控制，可结合实际适当调整资金支持比例和内容。


